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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2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建环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44 

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召开

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

的担保（包括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）。详情请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

披露的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非关联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

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7）、《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27）。 

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四通环境”）分别为其全资子公司西充四通水务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西充四通”）、宜宾市南溪区四通水务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溪四通”）

提供最高限额不超过 11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并就上述担保事项

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分别签署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需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二、被担保人情况 

1、西充四通 

公司名称：西充四通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6 月 23 日 

注册地点：西充县多扶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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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邓荣彪 

注册资本：2,5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污水处理投资运营及相关环保项目投资运营；环保技术推广服务；

环保产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产权关系：西充四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四通环境的全资子公司。 

财务状况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审计的总资产 3,313.30 万元，负债

总额 291.38 万元，净资产 3,021.91 万元，2021 年度营业收入 908.79 万元，利润

总额 458.19 万元，净利润 391.80 万元。不存在违规担保、抵押及重大诉讼的事

项。 

2、南溪四通 

公司名称：宜宾市南溪区四通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12 月 1 日 

注册地点：宜宾市南溪区长江大道 167 号  

法定代表人：蒋伟 

注册资本：1,85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投资与资产管理；水务工程投资、环保工程投资、市政公用工程

投资、污水处理投资运营及相关环保项目投资运营(不得从事非法集资、吸收公

众资金等金融活动)，环保技术及相关产品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产权关系：南溪四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四通环境的全资子公司。 

财务状况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审计的总资产 11,596.82 万元，负债

总额 7,119.47 万元，净资产 4,477.35 万元，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,231.10 万元，

利润总额 95.07 万元，净利润-24.69 万元。不存在违规担保、抵押及重大诉讼的

事项。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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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为西充四通提供担保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主要内容： 

保证人：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甲方） 

债权人：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（乙方） 

债务人：西充四通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担保金额：不超过 1100 万元人民币 

保证期间：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，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

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，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

行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，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 

保证范围：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、银行

承兑汇票债权余额、票据贴现债权余额、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、押汇债权余额、

信用证债权余额、保函债权余额和/或其它债权余额，包括授信本金和利息（包

括复利和罚息），以及相关费用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

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。 

2、为南溪四通提供担保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主要内容： 

保证人：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甲方） 

债权人：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（乙方） 

债务人：宜宾市南溪区四通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担保金额：不超过 1100 万元人民币 

保证期间：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，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

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，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

行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，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 

保证范围：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、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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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兑汇票债权余额、票据贴现债权余额、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、押汇债权余额、

信用证债权余额、保函债权余额和/或其它债权余额，包括授信本金和利息（包

括复利和罚息），以及相关费用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

款项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子公司对其下属子公司（含本次）累计提供担保总额

2,200 万元，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2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

1%；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8.22 亿元（不含子公司对子公司），实际提供

担保余额 3.93 亿元（不含子公司对子公司），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

的 19.60%。 

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范围外其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，被担保人均为

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，经营情况稳定，具备偿还债务能力，风险可控。

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6 日 


